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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采购 GPO：反垄断法警告你不能胡来 

 

我国的药品流通市场长期以来处于市场竞争和行政管制并存的状态。政府在引导药品价格形成

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通过行政干预缓解市场失灵的问题，乃至通过影响市场结构来调节药

品价格。 

行政干预是把双刃剑。在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刚实施，一线参与竞争审查人员经验欠缺的情

况下，一方面行业主管机关在实施行政干预前，自身需要做好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另一方面，竞争执

法机关也需要密切关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通过一个个有影响力的案例帮助行业主管机关树立正

确的观念。此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在规范深圳市药品集团采购改革中，就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卫计委”）试图通过“药品集团采购模式”，以降低药

品采购费用、遏制医药购销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行为。但其只允许一家集团采购组织提供药品

集团采购服务的举措使得通过遴选的“全药网药业”成为该市场的垄断者，排除了相关市场的竞争。

表面上，全药网药业在参与遴选的过程中，经过竞争被选中。但通过竞争保证经济效率并非一劳永逸，

深圳市卫计委为相关市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行政准入门槛，将全药网药业确立为一个真正的垄断者。 

我们尚不完全知晓深圳市卫计委是否为全药网药业设置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该等行为准则是否

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药网药业滥用其市场力量。但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药品集团采购改革所期望的

通过增强买方力量进而实现药价降低的结果，很可能被垄断者所追求的超额垄断利润所吞噬甚至超

出。即便该等超额垄断利润被行政力量所规制，垄断所引发的寻租等问题也会严重损害市场的效率、

弱化药品生产厂商的积极性，并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而指定药品配送企业的行为违法性则更为明

显，不但直接排除了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也没有显见的效率提升。 

整改措施在保留“药品集团采购模式”所产生的效率的情况下，引入了广东省平台采购的竞争，

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市场竞争的缺失。但该等措施是否能够保证相关市场的充分竞争，仍需有关部

门的后续跟踪评估。 

我们期待未来竞争执法机关能够通过更多的案例，监督并指导医药领域的行业主管机关在药品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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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综述： 

2017 年 4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公布了对深圳市卫计委涉嫌在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

革试点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调查结果，认定深圳市卫计委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八

条、第三十二条相关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深圳市卫计委承诺采取相关措

施予以纠正。 

2016 年 7 月 1 日，深圳市卫计委发布了《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深圳市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

采购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卫计发[2016]63 号），据此，《深圳市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药品集团采购试点方案”）开始实施。深圳市药品集团采购（即 GPO）模式

的基本内容是组织全市公立医院遴选一批临床常用药物，实行集中采购。遴选 1 家药品经营企业（经

遴选，确定为全药网药业），由其作为第三方集团采购组织，负责开展全市公立医院的药品集中、带

量、限价采购，并与全市公立医院、其他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药品采购和配送协同机制，期望实现

药品供应价格明显降低、临床合理用药水平提高、医药领域不正之风得到遏制、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得

到增强的目标。经前期筹备，2016 年 7 月 1 日起，深圳全市公立医院启动集团采购改革试点，试点

时间持续到 2017 年 6 月。 

自试点开始之日起，该改革就备受争议。根据企业和行业协会反映，国家发改委会同广东省发改

委，对深圳市卫计委在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过程中，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国家发改委认为，深圳市卫计委在推行改革试点过程中存在三种排除、

限制竞争的行为： 

1. 只允许一家集团采购组织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集团采购组织的职责在于接受医院委托

代为购买所需药品、提供团购服务。改革前，凡符合国家规定资质、能够为医院提供团购服

务的经营者，都可以平等进入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市场。试点改革后，深圳市卫计

委通过遴选，从符合资质的企业中确定一家集团采购组织，使其他有能力、有意愿提供药品

集团采购服务的经营者被排除在外，导致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市场只有一家经营

者，没有竞争。 

2. 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全药网药业提供的服务。一是限定深圳市所有公立

医院只能通过全药网药业，不能选择其他具备条件的集团采购组织，也不能在省级药品集中

采购平台上自行采购。二是变相限定药品生产企业只能通过全药网药业向深圳市公立医院

销售目录内药品，不能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销售，破坏了药品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3. 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全药网药业指定。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 号）中关于药品生产企业自主选择配送企业的规定。 

深圳市卫计委作为卫生、计划生育行业的主管行政机关，对深圳市内与卫生、计划生育行业有关

的事务具有决策权和管理权，推行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是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表现。但应当

注意的是，深圳市卫计委行使权力应当在合理限度内，符合《反垄断法》和《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的相关规定。 

而深圳市卫计委的上述行为明显超过了“合理限度”，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八条“行政机关和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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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等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针对国家发改委的调查结论，深圳市卫计委承诺采取三项整改措施： 

1. 确保公立医院药品采购自主权。在坚持集中采购的原则下，对公立医院药品采购不作强制性

要求，允许公立医院自主选择委托现有集团采购组织（即全药网药业）或在广东省平台采购。 

2. 确保选择药品配送企业自主权。修订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药品配送相关制度，恢复药

品生产企业选择确定配送企业的自主权。 

3. 确保药品生产企业自主权。允许药品生产企业自主选择现有集团采购组织或其他采购平台

向深圳市公立医院销售目录内药品。 

此外，深圳市卫计委承诺将在试点期内修改完善相关政策文件，使其符合《反垄断法》和《关于

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的规定，支持符合条件的集

团采购组织进入相关市场，推进药品集团采购模式的规范有序发展。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www.hankunlaw.com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马辰律师（ +8610-85255552; 

chen.ma@hankunlaw.com）联系。 

特别声明 

 

 

 

 

Copyright ©  2004-2017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